广东茂名健康职业学院学生会组织物质使用管理条例
第一章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为进一步规范学生会组织物资管理，完善物资使用管理程序，按照物尽其用、合理配置、高效节约的原则，院学生会组织为各学生组织提供特定物资借用，并拟定本条例。
第二条学院学生会组织物资借用需按照规定时间和流程进行，任何学生组织不得越过申请流程直接借用物资。
第三条各学生组织需妥善保管所借物资，如有损坏或丢失，按原价原规格赔偿物资（一律不接受现金赔偿），并进行相应违规处理。
第二章物资借用申请及归还
第四条物资借用的审批、领取及归还（交表、取表、领物资、归还）时间为：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其余时间不予受理。
第五条物资借用申请表学生组织应按照填表规范准确填写。
第六条院级组织及社团上交的物资申请表需有指导老师的签名或盖章，再由团委负责人签名。学生组织借用物资需提前三到五个工作日（不包括周六、日及节假日）到学生会组织申请，并于交表后的第二天到学生会组织办公室确认是否审批通过；如通过则领取回执单，物资清单由学校学生会组织留底；在活动前一天或当天凭回执单领取借用物资，并于活动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归还物资及回执单；若表格内容不符合活动实际需要或表格不符合要求（未按要求填写，未打印、采用旧表等），则退回表格，组织需重新上交合格表格。
第七条各学生组织在领取物资时需当场检查所借物资的好坏以及数量，物资离开学生会组织办公室之后，必须妥善保管借用物资；如有损坏或丢失，则由借用单位承担，并根据物资管理条例进行赔偿处理。
第三章物资的使用
第八条常规办公室日用品的使用
（1） 凡校学生会组织成员均有权利使用常规办公室日用品。
（二）常规办公室日用品由办公室统一购买及管理。
（三）常规办公室日用品使用者应遵循不多用、不乱用的原则，做到不浪费。使用完毕后应把物品放回原处，以便下次使用。
（四）当出现物资短缺时，使用者应及时告知办公室相关人员，以便及时购买。特殊情况下，该使用者在告知办公室相关成员后亦可由自行购买。

